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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2月，平远县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，坚决贯彻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及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锚定“百千万工程”战略抓手，紧扣“三个百亿”发展目标，全力构建县域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有效破解发展瓶颈、激活增长动能，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平稳增长。
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，2025年平远县生产总值109.23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6.0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18.46亿元，增长5.6%；第二产业增加值33.11亿元，增长16.0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57.66亿元，增长1.5%。
一、农林牧渔业。全县农林牧渔业产值30.06亿元，同比增长6.3%。其中农业产值18.64亿元，同比增长6.3%；林业产值2.67亿元，同比增长11.7%；牧业产值5.35亿元，同比增长1.2%；渔业产值1.25亿元，同比增长3.8%；辅助性活动产值2.16亿元，同比增长21.6%。
二、规模以上工业。全县规上工业产值71.58亿元，同比增长8.9%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.3%。从三大门类看，采矿业增加值下降26.3%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.5%；电力、热力行业增加值增长15.6%。从主要工业生产行业看，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增加值增长20.7%；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下降39.2%；稀土金属冶炼增加值增长1.4%；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增加值下降27.6%；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.7%；饲料加工增加值增长56.7%；纺织业增加值增长51.0%；太阳能发电增加值增长21.7%；风力发电增加值增长12.4%；汽车零部件增加值下降54.9%。
三、固定资产投资。全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.8%。从投资产业分布看，第一产业投资下降72.5%；第二产业投资下降2.5%；第三产业投资增长6.1%。从投资领域看，工业投资下降2.5%，其中技改投资增长62.8%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.6%;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44.1%。从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看，商品房施工面积57.69万平方米，下降15.1%；商品房销售面积6.98万平方米，下降3.6%。商品房销售额2.66亿元，下降12.9%。商品房待售面积15.95万平方米，增长11.3%。
四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。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.92亿元，同比下降1.2%。按限上限下分，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.10亿元，同比下降17.0%；限额以下零售额28.81亿元，增长0.9%。按经营所在地分，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.68亿元，下降2.1%；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0.23亿元，增长0.8%。按消费类型分，商品零售27.96亿元，下降1.5%；餐饮收入3.96亿元，增长1.1%。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。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.91亿元，增收1.04亿元，比增13.25%。其中：税收4.15亿元，增收0.55亿元，比增15.31%；非税收入4.76亿元，增收0.49亿元，比增11.5%，占比53.41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7.82亿元，增支0.69亿元，比增1.87%。
六、进出口总额。全县进出口总额5067.0万美元，同比下降18.9%。其中：进口总额835.9万美元，同比下降62.6%；出口总额4231.1万美元，同比增长5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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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：按照我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规定，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包括初步核算和最终核实两个步骤。经最终核实，2025年我县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109.23亿元，按不变价格计算，比上年增长6.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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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县主要经济指标
	指标名称
	计量
单位
	1-12月
累计
	比上年
同期±%

	地区生产总值（季度）
	亿元
	109.23
	6.0

	第一产业
	亿元
	18.46
	5.6

	第二产业
	亿元
	33.11
	16.0

	#工业
	亿元
	16.03
	4.7

	建筑业
	亿元
	17.29
	34.9

	第三产业
	亿元
	57.66
	1.5

	农林牧渔业总产值（季度）
	亿元
	30.06
	6.3

	固定资产投资
	亿元
	—
	1.8

	房地产开发投资
	亿元
	—
	-44.1

	工业投资
	亿元
	—
	-2.5

	基础设施投资
	亿元
	—
	27.6

	民间投资
	亿元
	—
	-42.8

	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
	亿元
	—
	1.3

	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	亿元
	31.92
	-1.2

	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	亿元
	8.91
	13.2

	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
	亿元
	37.82
	1.9

	税收收入
	亿元
	7.77
	21.0

	货物进出口总额
	亿美元
	0.51
	-18.9

	#出口
	亿美元
	0.42
	5.4

	全社会用电量
	亿千瓦时
	6.54
	7.8

	#工业用电量
	亿千瓦时
	2.93
	15.6


注：地区生产总值、农业总产值等指标按季度统计核算和公布。


	指标名称
	1-12月增速%

	一、工业总产值
	—

	（一）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
	8.9

	总计中：轻工业
	30.6

	重工业
	4.5

	分登记注册类型
	—

	1.内资企业
	8.8

	股份制企业
	8.9

	＃国有控股企业
	0.6

	其他经济类型企业
	-4.4

	2.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
	19.8

	分三大门类
	—

	1.采矿业
	-22.2

	2.制造业
	10.1

	＃稀土金属冶炼
	4.1

	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
	17.3

	非金属矿物制品业
	-36.8

	饲料加工
	50.4

	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
	10.9

	3.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
	15.5

	（二）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
	—

	二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
	1.3

	总计中：轻工业
	26.0

	重工业
	-2.2

	分三大门类
	—

	1.采矿业
	-26.3

	2.制造业
	4.5

	3.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
	15.6

	三、省级产业转移园区工业增加值
	—

	广州南沙（平远）
	2.0


工业（一）

工业（二）
	指标名称
	计量
单位
	1-12月
累计
	比上年
同期±%

	全社会用电量
	亿千瓦时
	6.54
	7.8

	#工业用电量
	亿千瓦时
	2.93
	15.6

	一、工业销售产值
	万元
	—
	—

	＃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
	万元
	680569
	11.4

	规模以上工业产销率
	%
	95.08
	2.14

	二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
	—
	—
	—

	单一稀土金属
	吨
	5776.4
	27.7

	饲料
	万吨
	18.76 
	62.6

	饮料
	万吨
	6.49
	0.6

	石灰
	万吨
	3.16
	-20.4

	商品混凝土
	万立方米
	39.09
	10.3

	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
	万平方米
	14.72
	-52.7

	电子元件
	万只
	1066.4
	5.5

	电焊机
	万台
	15.69 
	-8.5

	铸铁件
	万吨
	1.99 
	-17.0 

	铁合金
	吨
	7106.3
	1.6 

	石墨及碳素制品
	吨
	9387.2
	68.8 

	三、规模以上工业主要经济指标
	—
	—
	—

	利润总额
	万元
	37862
	390.9

	税金
	万元
	39693
	110.1


	

固定资产投资
	指标名称
	1-12月增速%

	一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
	1.8

	房地产开发投资
	-44.1

	基础设施投资
	27.6

	民间投资
	-42.8

	按产业分：
	—

	第一产业
	-72.5

	第二产业
	-2.5

	#工业投资
	-2.5

	#技改投资
	62.8

	第三产业
	6.1

	二、省级产业转移园区工业投资
	—

	广州南沙（平远）
	8.6

	三、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
	—

	商品房施工面积
	-15.1

	#住宅
	-18.6

	商品房竣工面积
	1.8

	#住宅
	-14.3

	商品房销售面积
	-3.6

	#期房销售面积
	-24.8

	商品房待售面积
	11.3

	商品房销售额
	-12.9

	#期房销售额
	-33.8



贸易、招商
	指标名称
	计量
单位
	1-12月
累计
	比上年
同期
±%

	一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
	万元
	31.92
	-1.2

	其中：限额以上商贸业零售额
	万元
	3.10
	-17.0

	（一）按经营地分
	—
	—
	—

	城镇
	万元
	21.68
	-2.1

	乡村
	万元
	10.23
	0.8

	（二）按消费类型分
	—
	—
	—

	商品零售
	万元
	27.96
	-1.5

	餐饮收入
	万元
	3.96
	1.1

	二、商品销售额
	万元
	—
	—

	三、货物进出口总额
	万美元
	5067.0
	-18.9

	#进口
	万美元
	835.9
	-62.6

	出口
	万美元
	4231.1
	5.4

	四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
	万美元
	—
	—

	#已验资
	万美元
	—
	—

	五、招商引资
	—
	—
	—

	1.合同协议投资项目
	宗
	19
	-29.6

	2.合同协议投资金额
	亿元
	52.27
	-1.7



统计小知识
★什么是“四上”企业？
（一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
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。
(2)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企业。
1. 批发零售业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、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、产业活动单位与个体经营户。
2. 住宿餐饮业：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、产业活动单位与个体经营户。
(3) 有资质的建筑业企业和有开发经营活动的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。
1. 有资质的建筑业：辖区内的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。
2.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：辖区内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。
（四）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。
1.辖区年内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三个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。
2.辖区年内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，教育三个门类，以及物业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四个行业小类。
3.辖区年内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。包括：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两个门类，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。
